
  【文字解读】曹政字〔2023〕3号曹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曹县政府投资项目结算管理和监督操作规程》的通知

  2023 年 2 月 15 日，曹县人民政府印发了《曹县政府投资项目结算管理和监督操作规程》（曹
政字〔2023〕3 号），现由曹县审计局进行政策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必要性

  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规范管理，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确保建设项目竣工结（决）算质量，
规范社会中介机构执业行为，促进项目建设单位依规依法履职尽责，堵塞漏洞，监管单位更好的
履行法定监督职责，根据曹县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及政府工作专班分工，结合我县实际，
县审计局牵头起草了《曹县政府投资项目结算管理和监督操作规程》。

  二、制定《操作规程》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2. 《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投资审计工作的通知》

  3.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的通知》

  4.财政部、建设部《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

  5.《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

  6.《山东省审计机关社会审计机构审计报告核查办法》

  7.《菏泽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

  8.其他

  三、《操作规程》主要内容

  《操作规程》共八章二十六条，分别为部门职责、竣工结算程序、社会中介机构监管，咨询
费支付标准、财政监督、审计监督、法律责任、附则等。

  《总则》，主要是阐明该操作办法出台目的，依据，适用范围。  

  第一章《部门职责》，第一至第四条。主要明确项目建设单位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的第
一责任人，以及审计、财政部门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的基本职责。

  第二章《竣工结算程序》，第五至第八条。主要明确项目建设单位为竣工结算的责任主体，
对项目竣工结算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审查，造价咨询企业委托，以及结（决）算文件
报送备案审核监督程序等。

  第三章《社会中介机构监管》，第九至第十三条。主要明确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应当约定的工
作内容和工作时限要求、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建立本级工程造价社会中介机构服务监管机制。

  第四章《咨询费支付标准》，第十四至第十六条。主要明确聘请社会中介机构需签订协议，
确定费用及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对超过复核核减率的中介机构予以费用惩戒。

  第五章《财政监督》，第十七条。主要从政府投资项目财政评审范围、评审内容、评审要求
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第六章《审计监督》，第十八至第二十一条。主要从政府投资项目审计计划、审计范围、审
计内容、审计对象、审计要求及程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第七章《责任追究》，第二十二至第二十五条。明确了施工、建设、中介、审计、财政等各
单位违规违法责任的追究及处理处罚措施。

  第八章《附则》，第二十六条。主要为《操作规程》的实施时间及效力。


